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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专题

体现教师主体价值的回归， 是对教育初
心的自觉维护和自觉承担， 有助于彰显
教师对教育的高度责任感和归属感， 激
发教师的教育热情， 保持教育初心。

在现实中， 要注重建构以培养责任
意识为前提条件、 增强责任能力为重要
内容， 建构责任机制为重要保障的师德
责任伦理体系。 （1） 教师责任意识是教
师职业动机、 职业心理的自觉反映， 它
影响和制约了教师的行为选择和道德判
断， 对于教师责任履行的效果具有重要
影响。 在教师责任意识中， 自律意识和
他律意识的建构和两者关系处理的问题
尤为重要。 自我教育、 自我学习和自我
管理是教师责任意识培养的根本途径。
教师要自觉地将学习相关职业规范、 政
策、 法律、 法规作为自己重要的学习任
务来抓， 提高自身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
识， 并自觉将要求和规范逐步内化为自
己的责任准则和行为准则。 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要躬身自省、 洁身自好， 抵制不
良因素对自身道德修养的侵蚀。 教师的
责任他律其实是社会对教师角色的定位
和要求， 这些年来， 我国针对各层次教
师师德建设出台了日益完善、 针对性强
的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 法律对教师
及其师德发展形成了的刚性约束力。 制
度的设计本身是好的， 关键是要通过外
在的制度规范、 树立典型， 注重宣传，
强化激励、 营造氛围等 “对教师行为习
惯的养成形成约束力， 让教师从中增强
自律意识， 把良好的师德品质内化为一
种自觉行为”。 （杨阳 《教师的他律与自
律》） （2） 责任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师
德建设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条件。 在当前
教育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 教师必须
在围绕 “教书育人” 为核心责任的基础
上发展教学、 管理、 服务等责任能力，
以便更好地胜任角色责任， 进而提高自
我道德修养。 （3） 构筑完善的责任机制
是师德建设取得实效性和长效性的重要
保障。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
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建构

师德教育、 师德宣传、 师德考核、 师德
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高校师德建设工作
机制。 应该强调的是师德建设的责任机
制要更为凸显教师的主体价值和主体地
位， 注重宣传教育、 示范引领、 实践养
成相统一， 确保政策保障、 制度规范、
法律约束相衔接， 各机制之间应相互协
调、 彼此联动。

三、 不忘初心， 就是要筑牢师德建
设的制度防线

制度建设为师德建设的规范化、 常
态化提供重要保障。 在日益强调依法治
国、 依法治校的今天， 制度建设成为有
效筑牢师德建设的刚性防线。 师德制度
建设应该起着三个方面的功能。 （1） 为
解决师德失范现象提供依循准则。 师德
制度是教师共同遵守的规章和准则， 划
定了教师师德行为的界限， 为解决和处
理师德失范行为提供必要的制度依循。
（2） 克服师德自律约束的低效性、 局限
性。 现实中， 我国师德建设更倾向于强
调师德自律和责任， 而忽略对教师权利
的维护和彰显， 导致教师的抵触和不满，
制约师德建设的成效。 师德制度作为外
在于教师的规范性体系， 能够发挥制度
的引导和规范的作用。 （3） 发挥制度激
励和协调作用。 师德制度凸显了教师主
体价值和地位， 激励教师为实现教育理
想而遵循共同的师德规约。 它从整体上
设置了教师师德生成的实践路径， 同时
为各个主体履行责任、 各种机制有效协
调、 各种结构畅通联动提供了整体框架。

具体而言， 筑牢师德建设的制度防
线有如下做法。 （1） 强化师德教育在教
师队伍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注重师范
生师德教育， 在教师师德成长的源头和
支点上下功夫。 创新多样化的师德教师
模式、 方式， 改变僵化的、 整齐划一的
师德教育模式， 倡导体验式、 疏导式、
开放式、 体验式、 互动式等方法和手段，
推动教师的自觉参与和自觉建构。 （2）
加强师德宣传，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借

助大数据、 互联网等信息手段集中宣传
优秀教师的典型事迹； 充分利用教师节
等重大节庆日、 纪念日， 在全社会营造
崇尚师德的良好舆论氛围。 （3） 健全师
德考评制度， 凸显考评制度的引导性和
规范性。 师德考核已日益成为教师专业
发展和各项考评机制的首要标准， 对教
师具有较强的导向和约束作用。 在现实
的操作中， 应着力建构多层次的分类考
评指标体系以及全方位多主体参与的师
德考评体系， 使师德考评体系更具有规
范性、 操作性和参与性。 （4） 强化师德
监督和奖惩机制， 营造公平、 公正的师
德建设氛围和环境。 在师德监督方面，
教师被法律赋予了相关的权利， 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教学自主， 因而
具有独特 “教育权力”， 教师能否正确运
用这些 “教育权力”， 直接影响到教师从
教的合法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
“严以用权” 提出十个要求， 其中提到
“阳光用权”。 所以， 师德监督机制应该
是一种多方主体和机制构成的立体式监
督体系， 应该确保师德监督的公平性、
公正性、 规范性和开放性。 在师德奖惩
方面， 要强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
合， 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
件。 同时， 应建立健全惩罚制度， 严格
实行高校师德 “一票否决制”， 对于存在
师德问题的教师及时诫勉、 警示和处分。
建立问责机制， 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
为监管不力、 拒不处分、 拖延处分或推
诿隐瞒， 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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